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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5年臺北市「原樂好市」市集  

原住民族攤商招募簡章 

1 1 5 年 6 月 1 0 日 北 市 原 經 字 第 1 1 5 3 0 1 5 4 1 0 號 發 布  

壹、  辦理目的  

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 )

為打造全台灣最豐富與多元的原住民族文化學習與體

驗平台，透過將「家」的意象，把族人家族裡最好、

最有意義的生活方式，包含部落傳統植物、餐桌美食、

風格擺設與活動，吸引更多國內外遊客體驗原住民族

文化，逐年深化「原樂好市」市集品牌的意涵，藉由

建置原住民族事業體名冊與輔導機制，透過招商、商

務拓展、行銷與等方式，促進原住民族經濟產業發展。  

 

貳、  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臺北市政府。  

二、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參、  招募內容  

一、  招募內容為符合「原樂好市」市集品牌之原住民族

事業體，相關商品、體驗活動或解說導覽需具原住

民族意象，設置地點包含本市花博園區內原住民經

濟特區、假日市集、本會辦理大型活動、其他機關

團體或商圈辦理市集活動等。  

二、  本會設置輔導團隊與辦理相關行銷與促銷措施等，

招募本市原住民事業體及原鄉部落產業等，經本會

審查具實際效益，將建置原住民族事業體名冊並推

薦至本府辦理大型活動或其他團體、商圈辦理市集

活動或慶典等；另相關錄取、市集規定與視覺呈現

等，應依據其主辦單位公告或規定辦理之。  

三、  設攤時間與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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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一級  

1 .花博園區內原住民族經濟特區：依據主題招募

進駐本特區，主題為「原住民族文化傳承」、

「地方創生與觀光」、「職能轉型與再設計」

等，地點於臺北市中山區玉門街 1號，設置 1攤

服 務 台、 1 3 攤主 題 攤位 ，入選 團 隊公 告後 至

1 1 5年 1 1月 8日止。  

2 .假日市集 :結合節慶活動或地方型活動等，地

點於臺北捷運人口聚集處辦理假日市集，設置

計 1 0攤，預計 1 0 0攤次。  

3 .為呈現與累積「原樂好市」原住民族文化之豐

富性與多元性，本會擴大招募第一級攤商，請

入選攤商務必配合統一視覺、擺設與輔導行銷

策略、設攤規定及相關法令，並提供品牌理念

概述、過往攤位及產品圖片清單、與「原樂好

市」市集或原住民族文化的連結。  

4 .本會將建置第一級原住民族事業體名冊，依照

各市集主題與性質，推薦至本會辦理大型活動

和其他團體、商圈辦理市集活動或慶典等。  

(二 )第二級  

1 .本會辦理大型活動：  

( 1 ) 「 1 1 5 年 度 原 住 民 族 產 業 發 展 願 景 國 際 論

壇」： 1 1 5年 8月 1日於松山文創園區辦理，

地點於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 1 3 3號，設置

1 5攤以上。  

( 2 )「2 0 2 6  T A L O M A’ T a i p e i原住民族音樂

季系列活動」：  

A . 1 1 5 年 7 月 2 8 日 於 香 堤 大 道 北 段 A 8 與

A 1 0間及香堤道大道南段 A 9與 A 1 1間，

設置 5攤推薦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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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1 1 5年 7月 3 1日於本會核定之適當戶外

場地，設置 5攤推薦名單。  

( 3 ) 1 1 5年 8月 1日於花博園區，設置 5攤推薦名

單。  

( 4 )臺北市原住民族運動會 : 1 1 5年 1 0月 3 日於

本會核定之適當戶外場地，設置 5攤推薦名

單。  

( 5 )第二級原住民族事業體，本會鼓勵原住民

族產業朝向具本 市設計意象、新 創精神或

永續價值等，並強調跨領域、跨族群結合，

協助原住民族產 業再造，在本市 產業環境

中找到新動能。  

( 6 )本會將協助提供創業資源 與補助、行銷拓

商等，推薦至大 型活動、其他機 關團體或

商圈辦理市集活 動，且經審查具 效益，未

來可朝向進駐本 會辦理原住民族 經濟產業

拓售據點營運。  

四、  市集與節慶活動，會因主辦單位辦理或變更計畫訂

定之，請加入本會所組工作群組 (主要聯絡人為主 )，

以利本會或其他單位公告周知活動與管理配合事項。  

 

肆、  招募條件  

一、  招募主題 :以第一級範疇為主，招募具以下三類主

題之原住民族事業體，本會依據主題規劃相關活動，

包含前期籌備、活動展售、活動後行銷與產業鏈結

等。原住民族事業體可依商品與服務特性，報名 1

個以上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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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說明 

第一類 

原住民族文化

傳承  

1. 包含如原住民族傳統美食(可結合族語與生活情

境)、傳統工藝與服飾、部落農特產品(可結合原

鄉季節性蔬果)等。 

2. 具全民原教精神、文化傳承精神。 

第二類 

地方創生與觀

光  

1. 包含如原住民族文創商品、觀光旅遊、在地引路

人服務體驗、體驗手作等。 

2. 具都會區與原鄉部落共好精神。 

第三類 

職能轉型與數

位應用  

1. 包含如中高齡職務再設計課程、數位應用開發商

品、實境體驗等，可結合專業機構、大專院校及

公協會等。 

2. 具職能培育與新創精神。 

 

二、  招募資格：  

(一) 本市原住民族人或其配偶且設籍於臺北市者，或原

住民族事業體。  

(二) 外縣市原鄉部落產業，依據活動性質與規模開放一

定比例予外縣市團隊，請由外縣市機關推薦，提供

附件類別 2資料 (本簡章第 1 1至 1 4頁 )，函文本會受

理。  

(三) 各項活動展售攤位數有限，請有意願參與之原住民

攤商或及其家戶 3等親內，報名以一個攤位為限，

需配合本會辦理。  

(四) 報名方式：可採線上或紙本報名，請擇一報名，報

名至 1 1 5年 6月 3 0日 (二 ) 1 7 : 0 0止。  

1. 線 上 報 名 ： 請 以 g o o g l e 線 上 表 單 報 名 ( 網 址

h t t p s : / / f o r m s . g l e / L K r f C M i 5 H S x 2 6 e c 3 8 ) ，

或以手機掃瞄 Q R  C o d e線上報名。  

(報名 Q R  C o d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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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紙本報名：請填寫報名表及切結書 (本簡章第 9

至 1 0頁附件 1— 1及附件 1— 2 )，將紙本以掛號

方式寄至「 1 1 5年度原樂好市攤商招募小組」

收，郵寄地址為 1 0 4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 3

段 5 8號 5樓 5 0 3室。  

3 .  因市集需要配合活動規模與性質，請原住民族

事業體提供產品與原住民族文化之關聯性或故

事，以及定價與圖片等，以利本會辦理促銷活

動和行銷作業；另請原住民族事業體務必電話

聯 繫 並 確 認 是 否 完 成 報 名 作 業 ， 洽 詢 專 線

「 1 1 5 年 度 原 樂 好 市 攤 商 招 募 小 組 」 陳 小 姐

( 0 2 ) 2 7 0 0 - 7 7 8 2 ， 臺 北 市 政 府 原 住 民 族 事 務

委 員 會 經 濟 建 設 組 陳 小 姐 0 2 - 2 7 2 0 - 8 8 8 9 或

1 9 9 9 轉 2 0 1 1 ，請於平日週一至 週五 0 9 : 0 0至

1 8 : 0 0來電洽詢。  

4. 經審查後於 1 1 5年 7月 1 0日 (五 )公布錄取攤商

名單於本會官網，並以電子郵件及電話通知錄

取攤商。  

三、  遴選原則  

(一 )初審：  

依申請資料文件進行資格審查，資料不完備者通知

限期於 3日內完成補件，未於期限內完成補件視同

放棄報名，逾期不予受理。  

(二) 複審：  

1 .  經初審合格者，本會將採「實體」審查為原則，

外縣市攤商或經本會認定特殊事由，可採「線上」

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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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評分標準  
遴選項目 說明 

 

 

主題關聯性 

(30%) 

1. 原住民文化關聯程度：商品內涵與原住民族群文化或

生活關係(原住民歷史性、獨特性或文化性)、商品或

服務對於原住民文化之傳承與發揚有何意涵等。 

2. 在地連結：呈現具都會區或部落產業風貌，傳統風格

與技術之堅持程度與原創品牌性等。 

3. 職能培訓與數位應用性：透過職務再設計，提供原住

民年長者、身障者拓售商品之機會，或應用數位技

術，如AI、虛擬實境等新創產品，展現原住民商品及

服務之故事。 

 

 

產品與服務 

(40%) 

1. 包裝設計：商品包裝之功能性、環保性、創意性、美

感性與原住民文化故事之呈現等。 

2. 永續性：產品是否具備長期銷售，或回應永續指標。 

3. 商品標示：商品相關檢驗合格證明、商品內容標示明

確度、相關認證、專利等。 

4. 價格與促銷方式：明確標示產品定價，另提供促銷方

式定價等。 

 

影響力 

(20%) 

1. 創新性：是否有引進新觀念且突破既有框架，運用新

方法跨域整合資源。 

2. 公共性：有助於發展原住民族經濟產業、原住民族公

共事務，或是鏈結多元族群，具提升公共利益之精

神。 

加分項目 

(10%) 

1. 提供具「臺北市」都會區意象之產品及服務。 

2. 提供具八一原住民族日或本會30週年之意象，設計相

關產品及服務。 

 

伍、  管理辦法  

一、 為顧及公平性，嚴格禁止「一人或一戶報名多個名

額」，亦禁止「Ａ借用Ｂ之名義抽籤」等情況發生，

經舉發將由候補順位遞補，累積 2次 1 1 5年度將不得

出攤。  

二、 現場展售人為參展人之配偶、父母、子女、兒媳、

女 婿 、 兄 弟 、 姊 妹 等 親 屬 關 係 者 ， 須 附 戶 口 名 簿

（或戶籍謄本）及身分證影本以資證明親屬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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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同一戶僅能報名一攤，經查同一戶報名兩攤以上者，以報名

順序優先受理一位，同一戶第二位一律不受理報名(若有同戶

已分家事實，請提出證明，則不在此限)。 

四、  錄取原住民族事業體須配合出攤表，穩定出攤，出

攤位置規劃以區域呈現，並定期輪流，相關出攤經

驗可回報本會。  

五、  請遵守進退場規範時間與規定，請勿遲到、早退或

缺席，無故空攤者，或是有違反本會形象之情事，

經勸導未改善達 3次以上，本會將取消設攤資格，

並由備選原住民族事業體遞補。  

六、 應配合行銷與促銷活動，提供相關照片、產品實物

照片及文案撰寫等資訊，以利社群與新聞露出。  

七、  商品標示須符合商品標示法及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等相關規定，展售期間勿擅自更換商品項目，如要

更換，請於活動 2週前提供相關資訊，提供正確的

產品與服務資訊予民眾。  

八、  錄取原住民族事業體不得進行轉租或分租與其他

攤商，經查證屬實後，立即撤銷其資格，由備選

原住民族事業體遞補。  

九、  應配合本會召開工作會議或聯繫會議，以及市集場

地之規定，另請配合進行垃圾分類，相關營業垃圾、

廢水需自行處理，隨時維護周邊環境清潔，每日結

束營業前需將周邊垃圾打包後清運至指定地點。  

十、  活動若因天災或氣候等不可抗力之因素有取消情事，

依據本府與人事行政總處發佈之消息為主，相關活

動將延期或取消辦理。  

十一、  本會提供之軟硬體設備，應配合管理及維護，如

有蓄意毀壞將予以求償。  

十二、  本會有訂定與變更招募之權利，並依本會公告為

主。  

十三、  錄取原住民族事業體務必參加本會重大活動，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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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攤出席率須達 8 0 %以上。  

十四、  攤商應依據相關法令取得相關認證或資料佐證，

如：三章一 Q、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投保保險

等，以確保食品安全，本會不定期抽驗，若抽檢不

符合規定者， 1 1 5年度不得擺攤位。  

十五、  若未依以上規定檢附文件，或逾期報名，概不受

理報名。  

陸、  招募活動相關時程表  

項目  時間  備註  

招募期間  
即日起至 6月 3 0日

（二）止  
採線上或紙本報名  

實體招募說明會  6月 1 5日（一）  採線上報名  

線上招募說明會  6月 2 2日（一）  採線上報名  

初審日期  7月 2日（四）  
採取書面審查方式

辦理  

複審日期  7月 8日（三）  

每組需參與實體或

線上簡報審查（報

告 5 分 鐘 ， 問 答 5

分鐘）  

公告獲選結果  7月 1 0日（五）   

 

柒、  以上招募規定，本會保留最終解釋權，如遇計畫變更，

以本會官網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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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1、臺北市原住民族事業體  

 

附件 1— 1、 1 1 5年臺北市「原樂好市」市集報名表  

攤商名稱  
統一 

編號 
 

主要聯

絡人 
 

族別  
聯繫

電話 
 

身分證

字號 
 

性別 □男  □女  □其他：＿＿＿＿ 

戶籍地址  

品牌地址 
□同上 

□其他： 

報名成員 

(可自行增

列) 

第1位 

姓名/族別/性別/聯繫電話/電子郵件       

＿＿＿＿＿＿＿＿＿＿＿＿＿＿＿＿＿＿＿＿＿＿＿＿＿＿＿＿ 

第2位 

姓名/族別/性別/聯繫電話/電子郵件         

＿＿＿＿＿＿＿＿＿＿＿＿＿＿＿＿＿＿＿＿＿＿＿＿＿＿＿＿ 

報名應備文

件 
□報名表 □切結書 □主要聯絡人與成員之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 

報名主題 

□原住民族文化傳承 

□地方創生與觀光 

□職能轉型與數位應用 

品牌理念 
 

 

主題關聯性

(30%) 
 

產品與服務

(40%) 

1. 供銷售商品圖片與符合相關法規的佐證資料，若於展售期間銷售

其他商品，需於活動前2週提供更新資料，以提供正確資訊予民

眾。 

2. 請列舉說明產品與服務價格，或是全商品的價格區間。 

影響力

(20%) 
提供創新性與公共性，有助於發展原住民族產業經濟或公共事務。 

其他加分項

目(10%) 
提供具「臺北市」都會區、八一原住民族日或本會30週年之設計意象
的產品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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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1 1 5年「原樂好市」市集參展切結書  
 

本單位__________________參與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原樂好市」市集

(下稱市集)展售活動，同意配合市集各項管理辦法，並同意遵守以下內容，如有違

反，願負相關法律責任，絕無異議： 

一、 遵守「原樂好市」管理辦法暨臺北市花博公園園區、臺北捷運公司廣場、

松山文創園區及經由本市集核定之全部場域（下稱場域）之各項規範。 

二、 嚴格禁止一人或一家族報名多個名額、A借用B之名義抽籤來予其他攤商等

情事，經舉發累積2次，115年度將不得再出攤。 

三、 所販售之各項商品售價均標示價格，且價格均符合市場行情，並遵守公平

交易法、消費者保護法、商品標示法暨相關子法規定。 

四、 販售原住民美食及農特產品時，遵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暨相關子法規定。 

五、 不得有挑釁、鬥毆、辱罵、暴力、詐欺、不實廣告或其他性質惡劣行為。 

六、 不得破壞場域內各項硬體設施設備。 

七、 所提各項報名文件均經本單位確認無誤，無冒名簽署，並無造假。 

八、 本會辦理大型活動，請原住民族事業體及攤商務必配合參與，另出攤出席

率應達80%以上。 

九、 請遵守進退場規範時間與規定，請勿遲到、早退或缺席，無故空攤者，或

是有違反本會形象之情事，經勸導未改善達3次以上，本會將取消設攤資格，

並由備選原住民族事業體遞補。 

十、 攤商應依據相關法令取得相關認證或資料佐證，如：三章一Q、依據食品安

全衛生管理法投保保險等，以確保食品安全，本會不定期抽驗，若抽檢不

符合規定者，115年度不得擺攤位。 

十一、 請勿併攤，以維護輪流展售之公平原則。 

此致  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現場展售單位：  

負   責   人： 

統 一 編 號： 

聯 絡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攤商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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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2、外縣市機關推薦原住民族事業體  

附件 2— 1、 1 1 5年臺北市「原樂好市」市集報名表  

機關名稱  

攤商

名稱 
 

統一 

編號 
 

主要聯

絡人 
 

族別  
聯繫

電話 
 

身分證

字號 
 

性別 □男  □女  □其他：＿＿＿＿ 

戶籍地址  

品牌地址 
□同上 

□其他： 

報名成員 

(可自行增

列) 

第1位 

姓名/族別/性別/聯繫電話/電子郵件       

＿＿＿＿＿＿＿＿＿＿＿＿＿＿＿＿＿＿＿＿＿＿＿＿＿＿＿＿ 

第2位 

姓名/族別/性別/聯繫電話/電子郵件         

＿＿＿＿＿＿＿＿＿＿＿＿＿＿＿＿＿＿＿＿＿＿＿＿＿＿＿＿ 

報名應備文

件 
□報名表 □切結書 □主要聯絡人與成員之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 

報名主題 

□農特產品 

□風味美食 

□手工藝品 

品牌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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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商品清冊        ※報名前，請務必熟稔各場域參展管理規範。 

參展申請單位 

攤商名稱  代表人  

統一編號  聯絡窗口姓名  連絡電話  

115年申請檔期及攤位數 

※各檔期攤位申請狀態（含開放登記攤位配額數）請詳本會官網或本會委外廠商公告文件。（網址：

https://www.ipc.gov.taipei/），為避免發生攤位閒置情形，請務必依實際所需之攤位數量進行登記。 

檔期 申請攤位數 檔期 申請攤位數 檔期 申請攤位數 

7/11-7/12  7/18-7/19  7/25-7/26 

8/1-8/2  8/8-8/9  8/15-8/16 

8/22-8/23  8/29-8/30  9/5-9/6 

9/12-9/13  9/19-9/20  9/26-9/27 

10/3-10/4  10/10-10/11  10/17-10/18 

10/24-10/25  10/31-11/1  11/7-11/8 

現場展售者 

※為原住民族地區公所職員，或經原住民族地區公所推薦之轄內公司、商號、合作社、協會等單位（不含個人及

政治團體）。 

姓名1  單位名稱／職稱  手機號碼  

Email  

姓名2  單位名稱／職稱  手機號碼  

Email  

申請資料檢核 

商品清冊。 

商品照片（須清晰呈現）。 

現場展售者之在職職員工作證明文件；倘推薦轄內單位，則提供參展推薦書。 

參展切結書。 

販售農特產品者須提供：依據簡章提供佐證資料。 

商品販售品項 

（※展區未提供倉儲、冷藏、冷凍、保管等服務，請申請人審慎評估商品販售品項數量） 

項次 商品名稱 單位 商品售價 備註 

範例1 ○○縣○○鄉產水蜜桃 盒 600元  

1.      

2.      

3.      

4.      

1.請以正式發函方式提出登記申請，請勿任意變動展售商品，因涉及相關檢驗資料，且天

氣日漸炎熱，避免市民中暑跟預防食物中毒，食物盡量避免含有生冷海鮮、隔夜菜或

美乃滋等，食物不宜曝曬及久放。 

2.採「紙本公文」發文者，報名資料郵寄至本會公告之通訊地址。 

3.採「電子公文」發文者，報名資料請務必清晰呈現。 

4.由本會或本會委外廠商協調各參展申請機關之檔期，確認後再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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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3、外縣市機關推薦原住民族攤商參展推薦書 

 

_______________（下稱本所）推薦轄內_______________（下稱受推薦

攤商）參與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原樂好市」市集展售活動，

受推薦單位所提參展資料及商品內容業經本所審查無誤，並已告知受推

薦單位應配合遵守相關規定。 

 

受推薦單位： 

統一編號： 

地址： 

電話： 

 

此致  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機關名稱：  

負 責 人： 

統一編號：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機關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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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4、外縣市攤商參展切結書  
 

本攤商__________________參與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原樂好市」市集

(下稱市集)展售活動，同意配合市集各項管理辦法，並同意遵守以下內容，如有違

反，願負相關法律責任，絕無異議： 

一、 遵守「原樂好市」管理辦法暨臺北市花博公園園區、臺北捷運公司廣場、

松山文創園區及經由本市集核定之全部場域（下稱場域）之各項規範。 

二、 嚴格禁止A借用B之名義抽籤來予其他攤商等情事，經舉發累積2次，115年

度將不得再出攤。 

三、 所販售之各項商品售價均標示價格，且價格均符合市場行情，並遵守公平

交易法、消費者保護法、商品標示法暨相關子法規定。 

四、 販售原住民美食及農特產品時，遵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暨相關子法規定。 

五、 不得有挑釁、鬥毆、辱罵、暴力、詐欺、不實廣告或其他性質惡劣行為。 

六、 不得破壞場域內各項硬體設施設備。 

七、 所提各項報名文件均經本單位確認無誤，無冒名簽署，並無造假。 

八、 本會辦理大型活動，請各機關推薦原住民族事業體及攤商務必配合參與。 

九、 請遵守進退場規範時間與規定，請勿遲到、早退或缺席，無故空攤者，或

是有違反本會形象之情事，經勸導未改善達3次以上，本會將取消設攤資格，

並由備選攤位遞補。 

十、 攤商應依據相關法令取得相關認證或資料佐證，如：三章一Q、依據食品安

全衛生管理法投保保險等，以確保食品安全，本會不定期抽驗，若抽檢不

符合規定者，115年度不得擺攤位。 

十一、 請勿併攤，以維護輪流展售之公平原則。 

此致  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現場展售單位：  

負   責   人： 

統 一 編 號： 

聯 絡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攤商核章 


